
喪禮干人權甚麼事？喪禮VS.人權 干誰的事？

死亡是人生必經的歷程，誰都無法迴避。雖知生命有限，但一般人面對自己

的生命終結，難免恐懼而有所忌諱；面臨親人逝世則難以承受失落與傷痛。我國

喪禮的歷史悠久，親人家屬、知交故舊可藉由喪禮一起追思亡者、抒發哀傷、體

會生命意義，也共同以喪禮為亡者守護圓滿無憾的最終幸福。

面對喪禮的籌辦，許多人都會遭遇到一些問題，例如：喪禮應如何安排才能

兼顧亡者遺願與家屬心意？喪禮習俗中未婚女兒死後能不能寫入家族牌位？家屬

對喪禮有不同意見時，如何協商？本手冊將透過3個故事分享，讓讀者了解現代

國民喪禮三大核心價值─殯葬自主、性別平等、民主協商，從而建立與落實喪禮

的人權觀念。

此外，政府近年來也積極推動落實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(簡稱

CEDAW)，其中與喪禮文化最有關係的是CEDAW第5條(a)款規定：「締約各國應採

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

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。」

國家為何要採取積極的措施介入社會文化？因為臺灣社會在以男性家族血緣

為中心的觀念下，有些流傳至今的傳統習俗，對某些人造成不公平的對待。以傳

統民間的喪葬習俗為例，寧可讓與亡者關係較遠的男性親屬捧神主牌位，反而與

亡者較親近的女兒、孫女、媳婦得不到適當的位置；又例如訃聞稱謂，夫歿，妻

自稱未亡人，表現出傳統習俗中對女性的貶抑態度。此外，亦有因為性別刻板印

象，而分派男、女不同的任務，例如女性擔任拜飯、整理亡者儀容的工作，而男

性則是負責點主、封釘、捧牌位的角色。

從現代生活秩序的安排來看，傳統喪禮習俗中的性別角色分工，是否合於現代

人權觀念，值得國人深思與尋求改進之道。

喪禮干人權甚麼事？

一般人認為，喪禮是家庭或個人私密的事情，而人權則是與政治、司法有關，

很難想像喪禮與人權會有關聯。但是進一步思考，喪禮牽涉到社會生活的安排，

在這個安排裡面，有些人獲得尊嚴、有些人卻被貶低；有些人享有較高的自由、

有些人卻身不由己。到底喪禮與人權有什麼樣的關係？

二次大戰後，國際人權法治觀念發展快速，其中國際人權法典中最常被提及的

《兩公約》，指的是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(簡稱公政公約)及「經濟社會文

化權利國際公約」(簡稱經社文公約)。公政公約主要是建立在國家的不作為上，當

人民與國家互動時，國家不要侵害人民的權利，並儘量讓人民在不受限制的情況

下，得到充分的發展機會；經社文公約則是建立在國家的作為上，以確保國人在

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生活的平等，並努力使人民不會因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，而造

成人身的重大影響。換言之，國家有責任不讓不平等現象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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